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保荐工作总结报告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中航证券”）作为中航富士达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士达”、“公司”、“发行人”）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履行持续督导期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目前，

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期已届满，保荐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本保荐工作总结报告书。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工作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2、本保荐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对保荐工作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任何质询和调查。 

3、本保荐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和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按照《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1619 号南昌国际金融大厦

A 栋 41层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 2 号中航产融大厦 32层 

法定代表人 戚侠 

项目联系人 郭卫明 



保荐代表人 郭卫明、陈懿 

联系电话 010-59562666 

三、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富士达 

股票代码 835640 

成立日期 2002年 12月 31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8,772.8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武向文 

注册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71号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上林苑四路与定昆池二路十字向西 200 米中航富

士达产业基地 

实际控制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鲁军仓 

联系电话 029-68326787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证券发行时间 2020年 7月 13日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21年 11 月 15 日平移至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北京证券交易所 

四、保荐工作概述 

（一）尽职推荐工作 

中航证券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发行人进行尽职调查，

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递交申请文件后，积极主动配合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的审核，组织公司

及其他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意见进行答复并保持沟通，按照要求对涉及本次发行的

特定事项进行尽职调查或核查，并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保荐业务管理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向

全国股转公司提交推荐本次发行所要求的相关文件，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二）持续督导阶段 



1、督导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规定，并切实履行其

所作出的各项承诺; 

2、关注公司各项治理制度、内控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的执行情况，督导公

司合法合规经营； 

3、督导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

联交易发表意见； 

4、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5、持续关注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

函的情况；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7、根据监管规定，对发行人进行现场检查； 

8、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及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 

五、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一）变更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事项 

2020 年，公司聘请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以及

中航证券担任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2023 年，公司因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需要，聘请中航证

券担任保荐机构。2023 年 4 月 28 日，富士达已按要求披露了变更保荐机构及保

荐代表人的公告，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的相

关规定，发行人因再次申请证券发行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

的保荐协议，由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中

航证券已委派保荐代表人郭卫明先生、陈懿先生共同负责公司的保荐及持续督导

工作。 

（二）募集资金使用违规情况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因超额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陕西监管局下发的《关于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陕

证监函【2022】220 号），要求公司就超限额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报

送整改报告，公司已于 2022 年 7 月按照要求向陕西证监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

整改情况报告中说明了公司超额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的原因以及公司整改措施。 

公司超额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的原因：2022 年 3 月公司对原经办人进行工作

调整，原经办人对相关工作未做明确交接，新经办人在对现金管理限额不知情的

情况下，出于为公司增加收益的目的，疏忽了现金管理限额的要求。公司本次超

限额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主观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动机，未

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资金安全。 

公司整改措施：公司对本次闲置募集资金使用的具体经办人员进行一定的经

济处罚和批评教育，同时组织公司财务部学习《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细化募集

资金使用的审批环节和风险控制环节，固化操作流程，严格审批程序，同时增加

具体实施部门以外定期监督管理机制；组织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具体经办人员

认真学习相关法规和规章制度以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增强合规意识。 

综上，公司募集资金违规使用已按照监管要求完成了整改，整改完成后，公

司未发生其他募集资金违规情形。 

（三）关联交易未及时履行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通过控股股东中航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中国进出口银

行统借统还贷款 2,500 万元，贷款利率为 2.65%，期限为 36 个月。该项关联交易

未能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保荐于 2021 年 3 月 13 日至 2021 年 3

月 14 日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了解了本次关联交易发生的背景、公司未履行

事前审批程序的原因，同时查阅了公司关联交易协议、会计凭证等资料，保荐机

构进行现场检查过程中，公司能够按照保荐机构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

配合保荐机构的工作。 

保荐机构出具了关联交易事项的专项现场检查报告，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上

述关联交易是控股股东支持公司融资业务的体现，具备合理性及必要性，未对公



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保荐机构已经提醒公司及相关部门予以高度关注，进一步

加强内部控制，从严识别关联交易，严格履行关联交易的审议和披露程序。 

除上述情况外，保荐机构在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公司未发生其他重大事项。 

六、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一）尽职推荐阶段 

尽职推荐阶段，公司能够及时向保荐机构和其他中介机构提供本次发行所需

的文件、资料及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文件、资料、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公司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和其他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和核查工作，为保荐机

构本次发行工作提供了必要的设施、现场及其他便利条件，并配备足够的工作人

员。 

（二）持续督导阶段 

持续督导期间，公司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规范运作，

及时、准确地进行信息披露。对于持续督导期间的重要事项，公司能够及时通知

保荐机构并与保荐机构沟通，同时根据保荐机构的要求及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

公司能够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现场检查、持续督导培训等相关工作，

为保荐机构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便利，配合保荐工作情况良好。 

七、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保荐机构的尽职推荐过程中，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根据监管机构、

北京证券交易所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出具相关文件，提出专业意见和建议，

并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尽职调查、财务核查及持续督导相关工作。富士达聘请的

证券服务机构的相关工作独立、公正、勤勉、尽责，充分发挥了中介机构的作用。 

八、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北京证券交易所《北

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富士达持续督导

期间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和事后及时审阅，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



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核查。 

中航证券认为，持续督导期内富士达信息披露工作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保了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与及时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九、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富士达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尚未使用完毕，富士达已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严格遵守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公司除因相关工作管理不到位，相关经办人工作交接不知情疏忽现金管理限额的

要求，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超出已审议的额度，并已完成整改外，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形。 

十、尚未完结的保荐事项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富士达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尚未使用完毕，保荐机构将继续履行对富士达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的监督核查义务。 

十一、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